
□ 通讯员 张莹骅 记者 徐荔

“遗赠扶养协议” 是指被扶养人与继承人以外的扶

养人约定，由扶养人负担被扶养人的生前扶养和死后安

葬义务，并有权按约定取得被扶养人遗产的协议。 通常

情况下，在订立遗赠扶养协议后，被扶养人不应恶意挥

霍、转移或不当处分其财产。 那么，签完遗赠扶养协议，

被扶养人还有权独立处分自己的财产吗？ 被扶养人花自

己的钱都需要经过扶养人的同意吗？

近期，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审理的这起遗赠扶养

协议纠纷案给出了答案。

结婚十多年才知丈夫隐瞒精神疾病史
检察机关支持起诉 法院判决撤销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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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朱军华 吴珊珊

记者 徐荔

作为从事民事检察工作的检察

官， 往往会经手形形色色的案件，

然而总有一些案件会让检察官印象

深刻， 比如日前， 上海市黄浦区人

民检察院办理的一起特别程序支持

起诉案件。

2024 年 5 月 29 日， 黄浦区检

察院受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案件的

当事人李女士与王先生于 2010 年

结婚， 此后未育有子女。 2023 年

11 月 20 日， 两人原本平静的生活

被打破。 这天， 李女士接到派出所

电话， 称王先生在家中突发精神疾

病。 当她匆匆赶回家时， 眼前的景

象让她十分震惊， 家中一片狼藉，

家具被掀翻在地， 衣物、 日用品散

落各处， 阳台天花板被砸出了窟

窿。

将丈夫送医之后， 李女士方知

早在 2000 年即两人婚前， 丈夫就

因患有精神分裂症， 住院治疗近四

个月。 出院后， 王先生一直定期服

药， 病情得以控制。 自王先生母亲

去世后， 王先生没能按时服药， 导

致再次发病。 这些情况， 李女士之

前毫不知晓。

“碰到这样的变故， 我内心很

痛苦也非常无助， 我不知道他竟然

隐瞒病情和我结婚了十多年。” 检

察官记得当时打电话询问李女士

时， 她哭着倾诉。 李女士表示想起

诉撤销与王先生之间的婚姻关系，

请求检察官的帮助。

审查后， 检察官认为李女士在

王先生隐瞒其患有精神疾病史的情

况下结婚， 民事权利受到侵害。 将王

先生送医治疗后， 李女士即向法院申

请撤销婚姻， 因未依法认定王先生的

民事行为能力， 所以先作特别程序。

由于李女士在应诉方面存在无法

解决的难题， 需要检察机关及相关部

门提供帮助，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 符

合确有支持起诉必要的情形。 2024

年 6 月 3 日， 检察机关作出对该特别

程序案支持起诉的决定。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法院审理认

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

能力的案件， 应当由该公民的近亲属

为代理人， 但申请人除外。 该案中，

李女士既是王先生唯一的近亲属， 又

是申请人， 唯有找到其他代理人才能

使案件推进下去。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检察官通过

多方打听， 联系到了王先生的表弟，

经过耐心细致的沟通与解释， 王先生

的表弟最终同意担任代理人。

2024 年 6 月 24 日， 法院经审理

查明， 王先生患有精神分裂症， 判决

宣告王先生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2024 年 10 月 22 日， 法院审理了李

女士与王先生撤销婚姻纠纷一案， 最

终判决撤销二人的婚姻关系。

婚姻是基于信任的结合， 坦诚相

待是维系婚姻的关键。 任何隐瞒， 尤

其是病情隐瞒， 都可能给对方带来巨

大伤害。 同时， 法律是维护婚姻公平

正义的最后防线， 当婚姻遭遇困境

时， 不要独自面对， 依靠法律， 才能

更好地守护自己与家庭。 愿每个人都

能在法律的庇护下， 拥有真诚、 幸福

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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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老爹独居多年，与妻子、子女

往来甚少。随着年事渐高，吴老爹请

邻居李阿姨帮忙做饭打扫、 料理家

务。几年下来，吴老爹对李阿姨很是

信任， 甚至把自己的征收补偿款都

交给李阿姨保管。 2022 年 6 月，吴

老爹和李阿姨签订了《遗赠扶养协

议》，约定由李阿姨负责吴老爹的生

养死葬，吴老爹过世后，遗产悉数归

李阿姨所有。协议还约定，吴老爹负

有保管、维护遗赠财产的义务，不得

单方处置遗赠财产。

不料，协议签订后，李阿姨性情

大变， 对吴老爹的照顾变得十分敷

衍， 而对他的钱款掌控变得十分强

势。 随着吴老爹的最后一笔征收补

偿款被转入李阿姨的账户， 李阿姨

对吴老爹开始不闻不问， 连一日三

餐都不再提供。

2023 年 6 月，突感身体不适的

吴老爹被侄女接回老家照料。次月，

身体好转的吴老爹返回上海， 要求

与李阿姨解除协议并讨回被其转走

的征收补偿款。而在协商过程中，两

人却爆发激烈冲突， 甚至出动了警

察。协商未成，吴老爹只得向法院提

起诉讼， 要求解除与李阿姨之间的

《遗赠扶养协议》。

庭审中， 年逾九十的吴老爹亲

自到庭，以李阿姨虐待、殴打、骗取

征收补偿款等为由， 要求法院确认

双方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已经于

2023 年 7 月解除。 对于被李阿姨转

移的征收补偿款， 吴老爹表示将另

行报警或者诉讼处理。

李阿姨委托律师出庭， 表示自

己并没有殴打虐待行为， 更没有骗

取吴老爹的财产， 吴老爹无权单方

解除协议。 但因吴老爹擅自携款离

家，违反协议约定，所以认可《遗赠

扶养协议》已经于 2023 年 7 月经双

方协商一致解除。与此同时，李阿姨

提出，协议签订后，吴老爹便无权擅

自处分自己名下的财产，如要使用，

应经她允许。 但在 2023 年 6 月，吴

老爹没有告知便擅自离开上海，导

致李阿姨对吴老爹的财产彻底失

控。李阿姨认为，吴老爹的这一行为

属于“擅自处分财产”，构成违约，应

当依照协议约定按扶养年限对李阿

姨进行补偿，累计应补偿 24 万元。

经审理， 法院认为，《遗赠扶养

协议》 调整的是原告吴老爹遗产的

归属， 吴老爹生前对自己名下财产

仍享有完整、独立的支配和处分权，

不受《遗赠扶养协议》的限制；《遗赠

扶养协议》 的履行有赖于被扶养人

与扶养人之间的信任， 在信任基础

已经丧失的情况下， 吴老爹作为被

扶养人， 有权重新选择合适的方式

安置自己的晚年生活。 李阿姨仅因

吴老爹离开原居住地， 难以掌控他

的财产， 即要求吴老爹补偿 24 万

元，无事实基础，无合同依据，有违

法定公序良俗原则， 有违社会基本

道德认知。

因此，法院确认双方的《遗赠扶养

协议》于 2023 年 7 月解除；对李阿姨

提出违约责任及补偿要求，未予支持。

● 遗赠扶养协议的特殊性

遗赠扶养协议与遗嘱、 遗赠存在

明显不同：

1.遗赠扶养协议是双方行为。 遗

赠扶养协议首先是一种协议， 需要被

扶养人和扶养人共同协商， 达成合意

方能订立； 协议的内容也是双方协商

一致的结果。 而遗嘱、 遗赠则是完全

由立遗嘱人单方的意思表示决定， 遗

嘱、 遗赠的内容无需征得遗嘱继承人

或受遗赠人的同意； 相反， 如遗嘱继

承人和受遗赠人干扰、 妨碍立遗嘱人

依照自主意思的表达， 所订立的遗嘱

和遗赠很可能会归于无效。

2.遗赠扶养协议是双务合同。 遗

赠扶养协议的双方互负合同义务： 扶

养人对被扶养人负有生养死葬义务，

并享有受遗赠的权利； 被扶养人享有

被扶养的权利， 并负有保障扶养人依

照约定取得遗产的权利， 由此衍生不

得恶意损毁、 转移、 挥霍其财产的从

合同义务。

3.遗赠扶养协议具有优先性。 基

于对合同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保护以及

诚实信用原则， 遗赠扶养协议具有适

用上的优先性， 不论其订立的先后，

有效的遗赠扶养协议具有优先于遗嘱

继承、 遗赠以及法定继承的效力。

● 遗赠扶养协议的违约救济

通常情况下， 如扶养人无正当理

由不履行协议约定导致协议解除，则

无权享有受遗赠的权利， 其已经支付

的供养和扶养费一般不予补偿； 若是

被扶养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协议约定

导致协议解除， 应当偿还扶养人已经

支付的供养费用。 法律并不排斥双方

对此做出其他约定， 但约定本身不得

违反法律规定，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本案中， 吴老爹和李阿姨在协议

中约定吴老爹负有保管、 维护遗赠财

产的义务， 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 但

李阿姨就此认为吴老爹丧失对其财产

的支配和处分权， 显然缺乏法律依

据， 也不符合合同约定。

不论是否签订遗赠扶养协议， 吴

老爹对其名下财产均享有独立、 自主

的占有、 使用、 收益和处分权能； 遗

赠扶养协议所能调整的仅是吴老爹去

世后遗留财产的归属， 限制的是吴老

爹订立遗嘱和遗赠的效力， 并不限制

其生前对财产的正常使用和支配； 即

便基于合同义务， 吴老爹不应恶意损

毁、 转移、 挥霍其财产， 也不影响吴

老爹对其财产的合理使用和支配， 更

不影响吴老爹在生活无着的情况下另

寻他法， 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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